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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为、漠天- 期 星（四） 日九什月六年一十三國民

睇
風
流
神
仙 

X^

飽 •

汝
悠
然$

 

神
往

炉
 
字
大鍵

(
風
流
神
仙)

M
m
^
 

:
管四毛.

一直， 
刻
印
象

【心
鬥
角 

怖 最
精
彩 
一 

全
套
小
說

分 * 力宀 
呂
洞
賓
，而
其N
其
事
是
民
間
耳
熟
能
群 

** 
尼
姑
都
要
紮
住
褲
脚®an

洞
賓|
誰
人
不

識
係
一
个
鼠
流
触
仙 ' 

17e
久
傳
翻!
婦 

孺
之 
口
，亦
世
俗
傳
講
总
野
艷
史
實
風
歴 

偸
香
嘅
事
跡
，今
特
將
他
韻
篇
咸
小
謝
、 

_m
m

hm
®

^%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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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i 證

◎
救急扶危限五分鐘見效

◎
能治內外各症應驗如神 

風
濕
麻
痺 
食
滯
飽
脹 
小
兒
急
驚 
風
火
牙
痛 
筋
骨
腫
痛
一
中
風
中
痰 

頭
痛
耳
痛 
肚
痛
心
痛 
舟
車
暈
浪 
嘔
吐
水
瀉 
腰
背
脅
痛 
胃
腕
氣
痛 

無
名
腫
毒 
酒
米
暗
瘡 
脚
生
凍
瘡 
小
童
爛
頭 
汗
癬
M
 斑 
跌
打
腫
瘀 

週
身
鹹
粒 
疥
癩
瘡
痛 
虫
薑
蚊
咬 
皮
膚
濕
毒 
痰
火
起
核 
口
舌
損
爛 

內
科
凡
肚
痛
心
痛
霍
亂
抽
筋
病
嘔
風
痰
急
症
以
及
頭
暈
飽
滯
傷
食 

{
 

俱
用
溫
茶
冲
食
藥
水
五
滴
至
三
十
滴 

外
科
各
症
俱
用
棉
花
濕
藥
水
敷
搽 

(
價
目
) 

大
標
壹
圓 
中
樽
六
毫 
小
槽
二
毫
五 

外
埠
寄
費
每
樽
加
五
仙

l^sjAF

里

、
弦

-

一一

〔
歡
迎
各
埠
代
理 
章
程
函
索
卽
奉
〕 

創
辦
人
朱
去
非
謹
啟 

加
拿
大
雲
高華
五洲
大
藥房
總
代理 

EN
G

 C
H

O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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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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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車
裝
載
各
樣
器
具
到
門
修
整
甚
爲
利
便
幷
以
廉
價
相
就
窜&
 

一 

光
顯
由
喊
綫
通
知
從
速
應
命 

， 

-

▲
喊
絞
矢
麽
三
九
二
九 

地
布
标
文
披
露 

• 

D
.  D

rum
m

ond  207A  Pender  St:.  E
・ Vancouver"  B.C

" ~ 

I  
PA

  
2.6C

 4634

 

&
生
泉
喊
議Faih

 3445Y

-

馬
森
工
塲 
承
接
翻
新

麻
雀
牌
每
副
工

銀七元 
雲
埠
各
商
店
代
尊

C
.;

新

 

鑒

 

涼

5
1
 

■
F
1

5

弋
才
相
生
應
塗
清
世
・
・
廿
有
餘
載••
醫
治
各
症
・
・
無
不̂
^
，•
人
境 

梓
里
優
許••
但
對
于
治
染
毒
一 
道
•
・
每
見
世
人
常
煥
食
刻
墜
之
樂. 

••
初
則
以
爲 全
愈•
・
不
料
毒
墜
于
筋
骨••
久
則
血
氣
衰
弱
而
復
發
一 

有
因
而
起
爛
頤
爛
額
・
，有 

而
起
雙
眼
失
明 
_
_
_
m
a
.

 

蟻
咬
・•
痕
癢
不
止
：
有
因
而
起
遠
年
爛
脚•
・
有
即
而
析
飴
鉛:I
山
 

因
而
起
殘
疾
成
爲
不
治
之
症••
此
等
惡
疾
：
令
人
寒
心
。•
是
以

*- 

醫
生
深
知
染
毒
之
症
極
大
危
險
：
特
悉
心
研
究
務
求
萬
全
之
策
・
。一 

將
數
十
年
之
經
驗
，•
精
益
求
精
：
特
選
正
地
建
貴
重
之
藥
品
配
製 

而
成••
帰
掃
除
其
悪
毒•
・
永
無
後
患
之
理•■
叶
藥
其
性
和
平
，。不 

寒
不
燥
，・
如
染
有
能
毒
者
。・
不
妨
試
之•
眞
有
起
死
囘
生
之
功
也
。 

疳
疔
痔
漏 
小
便
剌
痛 
遠
年
爛
脚 
節
骨
疼
痛 

皮
膚
濕
毒 
週
身
痕
癢 
紅
雲
血
癬 
緒
般
百
毒

有
因
而
身
起
由
行

•
・

齢治
此
橐
片
逢
毒
師
瀉
・•
逢
滯
即
消
。•
掃
除
臟
腑
一 
切
熱
毒
積
滯
等
物 

•
一
又
無
墜
毒
絕
嗣
之
弊•
・
更
無
痛
苦
之
虞
，•
距
勞
働
界
服
之
；
亦 

無
礙
于
工
作■
一
藥
片
服
後
：
卄
四
小
時
之
久
・
・
卽
將
毒
菌
船
除
・■ 

由
大
小
便
而
去•
・
恢
復
健
康
。一
輕
症
壹
椎
：
重
症
二
樽
，。可
收
全 

*
.
永
無
復
發
後
患
：
且
服
法
非
常
簡
便
，・
祗
即
淸
茶
或
滚
水
吞 

円
對
于
燒
酒
蝦
蟹
竹
笋
熱
毒
等
物
・
，略
爲
戒
口••
免
至
痛
苦
增 

§2

•
則
患
亦
可
安
然
全
愈
・•
而
藥
力
更
見
奇
功
・••
如
蒙
光
氣
： 

C
.O

.D

♦
不
受
•
希
爲
見
諒•■
各
埠
梓
友•
・
如
有
購
藥
求
醫
者
。睛 

將
病
原
註
明
，
照
上
列
西
字
買
赤
紙
付
來
・•
定
然
按
症
施
藥
・
・
從 

速
付
上♦•
以
應
藥
倒
囘
春
焉
：

萬
應
掃
 
一

学

尊

艮

三

 

毒
藥
片
 
夕

裡

三

一

九

 

茲將自製各膏丹丸散列下 

萬
應
拔
毒
膏
每
盒
一
元
五
弔 
參
茸
三
鞭
補
腎
丸
每
柵
壹
元
二
五. 

跌
打
藥
水
每
樹
囂
元
二
毛
五 

萬
應
濕
毒
膏
每
盒
壹
元
五 

KW
O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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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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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堂
專
辦
祖
國
正
地
道
藥
材
各
正
字
號
膏
丹 

容
月
池
醫
生
厲
內
0

丸
散
花
粧
香
品
發
客
特
鼓
置
電
偈
研

藥蜘整 

丸
散
快
捷
妥
當
諸
君
光
顧
無
任
歡
迎
一 

雲
高
華
片
打 

息攣一丁蜃齊卷赛4y

木可巨纟 

街
九
十
二
號 

誕聲一们建槌绰周4
科
和till 腐

^
^
^
^

i
^
 ̂
 ̂
 ̂
 ̂
i
 ̂
 ̂
 ̂
 ̂
K
M
 ̂
^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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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妬 - A

 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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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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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̂
^̂
^̂
^̂
^̂
^̂
ŝ
^̂
ŝ
^̂

ŝ
米 ★ 

^
^
^
^
^
^
^
^
^
^
.
^
:
^
^
^
^
觀̂
^
。篦
業
主
任
襲
貞
信★
★
★
★
★
★
★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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粼

難

汪意刎風流神仙就合售

W△
抗4

3  △
戰
工

物

特

別

平

賣

van初
朗
抗
戰
。
民
族
生
路
。
新
粤
。
上
海
人
。
抗
載
行
動
。

■
狂
潮
。
世
界
知
識
。
集
納
。
西
風
副
刊
。
激
流
。
戰
鬥
。 

4

國
際
知
識
。
民
族
解
放
。
大
衆
生
路
。
屮
報
週
刊 

Ider 
新
戰
線
。朝
野
公
論
。
以
上
抗
戰
刊
物
任
揀
四
册
沽
一
毫
。 

13出
版
洋

Ji-立

年
効
 

on 
香

敦

說

分省地圖松每册三元六毫 

炉娘全集沽一元一毫五仙

ingBB
 蔣委員長抗戰言論集亜沽 
二兀五毫 

雲
高
華D
好事多磨警一毫五，七世夫妻绊一毫五 

圖
酔
出1

4  

>
 
刀 
療
治
肌
濕
聖
藥
每
料
五
元
三
毫 

海
口  

^

 
L
 
班

中

身
 4
 

1 不 
特
効
跌
打
靈
藥
每
料
五
元
三
毫

a

p̂.rh<wr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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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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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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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造臘味登市
0
7自

17 

動 
QE 

總
批
發
處 

話 

懿(
金
然
棧
有
限
公
司
啓C
M

奏

Â
一̂
?

*.•

吊

S

ZMRX —
— ^

，一w
et  二二一y  -

二 -- 

柯
京
廿
七
日
電
。
據
文
職
委
員
會
報
吿 

。
現
駐
柯
京
政
府
僱
用
之
人
員
約
叁
萬 

一
五
千
人
。
每
年
支
付
工
金
統
計
約
七
千 

零
五
拾
六
萬
元
。
惟
戰
事
未
發
生
以
前 

則
强
萬
壹
千
名
政
府
僱
員
。
臨
時
僱
員 

不
在
內
。
所
支
出
之
工
金
二
干
二 

17 十 

七
萬
元
。
由
此
觀
之
。
此
間
政
府
僱
員 

支
付
工
資
。
增
加
三
倍
而
過
之
云• 

a

肥
婆
買
加
士
油
可
有
便   

VL 

美
國
赤
高
比
坤
卄
七
日
電
C
肥
西
婦
布 

勒
可
氏
。
以
需
用
特
別
汽
車
來
往
各
埠 

演
戲
爲
由
。
故
獲
得
購
買
加
士
油
新
許 

可
証
。
俾
買
得
較
多
加
土
油•
聞
該
婦 

之
身
體
重
量
爲
六
百
磅
云
。

11 首
飾
瓷
器
鏢
仔
加
抽
新
稅 

柯
京
廿
五
日
電
。
據
財
部
消
息
。
關
於 

首
飾
。
瓷
器
。
鏢
仔
。
行
李
及
其
他
物 

品
。
抽
一
白
分
之
卄
五
新
稅
。
立
卽
發
生 

效
力
。
無
論
現
有
之
存
貨
或
將
來
向
批 

發
家
或
製
造
家
購
買
之
新
貨
，
零
售
價 

壹
律
加
多
百
分
之
卄
五
。
其
徵
收
法
。 

則
將
國
產
稅
印
花
貼
於
單
口
。
或
現
款 

交
易
遇
據
。
又
或
貼
於
物
件
上
云
。 

參
預
購
冬
天
煤
炭
之
新
計
劃 

柯
京
卄
七
日
電
。
煤
炭
管
理
主
任
士
脫 

氏
。
爲
欲
使
各
人
於
夏
天
購
備
煤
炭
。 

以
兔
於
冬
天
運
輸
受
擠
擁
起
見
。
是
以 

想
出
計
倒
。
對
於
如
家
於
現
目
不
能
購 

備
冬
天
之
燃
料
者
。
由
炊
政
府
予
以
援 

助
。
其
援
助
法
则
與
各
銀
行
訂
立
協
定 

。
得
煤
炭
商
介
紹
之
顧
客
。
則
由
銀
行

甲
，
本
會
爲

材
起
見
。
特

訂
留
美
中
國
學
生
獎
學
金
額
。
以
補
助 

留
學
生
在
戰
時
之
經
濟
困
難
・
請
領
該 

項
獎
學
金
。
須
具
備
下
列
各
標
準
。 

所
修
课
程
須
與
血
國
抗
建
大
計
有
關

㊁
須
品
學
一

③
須
有
經
濟
之
需
要
者
。

乙
，
該
項
獎
學
金
之
口
的
。
在
使
學
生 

能
繼
續
在
工
廠
。
試
驗
室
。
農
塲
。
或 

大
學
內
繼
續
維
持
研
究
或
訓
練
。
俾
能 

在
有
關
中
國
抗
建
需
要
之
技
術
行
政
。 

或
教
育
各
方
面
之
範
圍
內
得
到
研
究
或 

實
習
之
機
會
・

丙
，
該
項
獎
學
金
之
頒
發
辦
法
如
下
。 

㊀
其
求
學
或
硏
究
之
學
生
。
爲
得
學
位 

者
。
發
給
最
低
之
生
活
任
用
。 

㊁
其
在
工
廠
或
其
他
機
關
受
訓
練
者
。 

a:
未
得
薪
金
者
。
得
發
給
最
低
之
生 

活
費
用
。

㈡
其
在
本
機
關
領
有
生
活
任
用
者
。 

其
收
入
卽
以
領
得
獎
學
金
計• 

丁
，
該
項
獎
金
之
發
給
。
以
费
定
時
期 

爲
限
。
并
得
依
其
求
學
研
究
。
或
訓
練 

之
專
門
計
劃
，
請
求
延
長
之
。 

戊
，
該
項
獎
學
金
之
章
程
及
請
求
書■ 

可
向
本
會
辦
事
處
華
美
脇
進
社
索
取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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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，
本
會
於
取
到
歸
求
書
後
。
立
卽
付 

于
審
查
。

出
夏
天
來
往
加
西
加
東
車
期 

據
駐
雲
坤
詩
晏
亞
鉄
路
公
司
容
務
總
經 

紀
十
地
普
頓
氏
宣
布"
爲
應
付
夏
天
之 

搭
客
增
加
起
見
。
由
六
月
卄
八
號
起
至 

九
月
六
號
止
。
來
往
加
柬
加
西
之
火
車 

。
每
日
來
往
各
有
火
車
卡
兩
列
。
在
該 

日
時
期
內
。
每
日
下
午
七
點
1

五
分
鐘 

•
由
雲
埠
開
往
滿
地
可
。
下
午
八
點
鐘

發
出
期
票
貼
現
以
購
煤
炭
也 

辦
法
。
最
低
限
度
可
取
五
十 

二
百
五
卜
元
云
。

働
古
壁
造
靴
工
人
三
千

根
據
鼓 

。
最
高

古
壁
埠
上
七
日
屯
。
此
間
十
三
所
造
靴 

工
廠
。
昨
又
有
谓
于
二
一
白
名
工
人
聯
同 

罷
工
。
是
以
前
後
罷
工
者
計
共
三
千
人 

。
聞
罷
工
人
要
求
發
給
生
活
費
。
謂
係 

於
一
九
壹
四
年
二
月
份
積
欠
迄
今
尙
未 

支
付
者
。
古
壁
之
十
八
所
造
靴
工
廠
。 

則
有
五
所
工
人
。
未
被
牽
及
云
。 

磁
坎
相
謂
戰
事
延
長
三

PL1年 

柯
京
卄
七
日
電 "
首
相
麥
懇
士
頃
氏
。 

今
日
在
國
會
宣
佈
。
中
東
情
勢
危
迫
。 

聯
盟
國
領
袖
預
料
戰
事
可
於
一
九
四
三 

年
吿
終
者
。
現
冃
之
見
意
。均
以
爲
或 

延
長
三
四
年
云
。

。
又
有 
一

開
往
都
朗
度
。
每
日

上
午
八
点
卄
分
鐘•
由
都
朗
发
有
火
車 

開
到
表
埠
。
上
午
八
點 

1lr五
分
鐘
。
由 

滿
地
可
坤
開
來
之
火
車
可
到
步
。 

每
日
下
午
七
點
拾
五
分
鐘
由
雲
埠
開
行 

之
火
車
。
則
另
鼓
備 
一 標
準
睡
卡
。
以 

利
便
前
去
屋
根
拿
根
謹
利
區
之
搭
客
。 

每
日
下
午
八
点
鐘
開
行
之
火
車
。
亦
另 

設
備 
一 
睡
卡
。
以
應
付
前
去
沙
上
加
寸 

者
云
。

滿
地
可
飢
。
本
坤
華
僑
統 
一 抗
日
敕
國 

會
。
於
昨
六
月
卄 
一 
日
下
午
八
時
。
舉 

行
全
麗
職
員
會
議
。
主
席
李
道
蛉
，
紀 

錄
李
永
傅
。
到
會
男
女
職
員
極
衆
。
情 

形
擠
擁
。
査
參
加
會
議
者
有
柯
京
公
使 

館
祕
書
李
炳
瑞
夫
婦
及
腐
參
小
。
茲
將 

報
吿
及
討
論
。
探
錄
於
后
。
報
吿
事
項 

。㊀
文
書
宣
讀
上
次
議
决
案
及 
一 
週
來 

往
文
件
。
內
有
都
城
救
國
總
會
雨
吿
。

-
關
於 
全
加
向
外
揷
章
籌
捐
之
拾
打
。
不

准
等
由
。㊁
救
濟
股
葉
達
遇

一
報
吿
救
濟
存
款
除
滙
之
外
。
現
存
現
欵 

一
千
零
八
十
二
元
五
毫
。
另
是
日
婦
女 

捕
章
捐
款
H
V

十
一
元
一
毫
三
仙
。③
 

一
李
明
參
委
員
報
吿
對
於
本
會
七
七
獻
金

-
細
則
第

一 獎
以
劉

條
。
凡
獻
金
1
六
元
以
上
者 

使
題
字
一
幅
。
此
條
獎
勵
價

口
太
過
細
小
。
但
與
都
城
敕
阈
總
會
有

兆
抵. 

討
論 

。
劉 

一 案 
。 

一 字
應 

上
齐

。
應
如
何
修
改
案
。

項
。
關
於
七
七
位
僉
獻
金
第
四
條 

使
題
字
之
價
値
。
應
如
何
修
改 

决
該
噢
勵
由
1

六
元
劉
公
使
題 

爲
卄
五
元
。
凡
獻
金
卄
五
元
以 

方
得
劉
公
使
頤
字
行.
幅
。
仰
各 

相
應
通
吿
(
從
略
)
。
隨
後
主 

是
晚
爲
屮
華
會
館
召
集
各
社
團

一
各
僑
胞
。
爲
李
秘
書
炳
瑞
組
織
靑
年
團 

一
各
事■
對
於
敕
國
會
展
期
星
期
四
R
晚 

一
。
再
行
開
會
討
論
各
案
云
。
九
時
如
儀 

一 閉
會
。

將
思

一
插
章
料
款
守
元
者
价.

宦
舍
。
捐
欵
隊
長
李
煥
新
女
士
卄
六
元 

弍
毫
七
仙 
譚
杏
改
女
上

1|-靠-
兀
豈
毫 

四
仙
。
余
玉
美
女
士-H

一
元
三
亳
登
仙 

一 隊
員
李
素
黄
女
十
八
元
一;
毫
二
仙
。朱 

彩
雯
女
上
四
元
。
任
伯
明
夫
人
1

六
元 

六
毫
九
仙
。
助
理
譚
裔
逢
一。
李
肺
來
卄 

•
八
元
五
亳
。<::共 "
一 

—
八
元 
一 
毫
八 

0

華
盛
頓
成
，
)/:招
美
中
國
學
生
一 

▲
戰
時
學
術
計
委
員
會 

一 紐
約
訊
・
中
國
政
府
。
鑑
於
留
美
同
學 

一 在
戰
時
之
學
所
研
究
。
有
統
籌
計
劃
之 

一 必
陳
。
特
决
定
成
立
留
美
中
國
學
生
戰 

一 時
學
術
計
副
委
員
會
。
該
會
於
六
月
十 

一
三
日
在
華
盛
頓
正
式
成
立
。
由
宋
子
文 

一
部
長
聘
請
和
元
任
。
周
鯉
生
。
侯
德
榜 

一
。
方
顯
鮭
。
李
幹
。
孟
治
六
氏
爲
委
員 

•
在
首
次
會
議
中
。
公
推
宋
部
長
爲
主 

席
。
趙
元
任
爲
副
主
席
。
正
治
爲
書
記 

。
李
幹
事
爲
會
計
。
該
會
除
爲
留
美
同 

學
說
計
硏
究
計 

ell 外
。
井
撥
獎
學
金
。 

一
補
助
成
績
優
良
幷
所
學
與
抵
建
太
計
有 

關
之
學
生
。   

V
 
切
辦
法
。
業
已
决
立
。 

一 該
會
辦
事
處
設
紐
約
華
：H^^

由 

孟
加
任
該
會
幹
事
長
、
7
推
行
委
員 

一 會
齢
决
各
種
事
宜3^

章
程
。
可
向

金
神
函
索
 

||^

留
懦 。

茲
裁
會
佈
吿
如
下
。

典
學
生
請
領
求
學
研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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